T AT b iR E A
1145 B ¥ 373 % 955
R 3 OMEF
WO NI A PR B (R )
Z\;Et % r/?i"%)gp \—} K‘T/\‘?‘J

G AW ERE
'—;'J'&.i/{ﬁ!’&gﬁ_gﬁ_%’\’f‘j%k#‘;;?%’d_rgil, ,\zucﬂ\]xm_,?/\g\l.&]ll
4&12ﬂ109 = PRE A E e

+ 2372 BREF2Z Besw o
%?; dORAf

TF 2
- R4 A% IR AHBE2ZEBRAR N AEIIZELN? TP 3
Bl FEEPAAR (TR) 32,000~ > R 113
o

= o
FWa 1220 £ E o wARAS;T S
BEm S ERF I (THILIR) @
= RBRRE FHIT EDETE ZRIBRE R %
2o f Baod Al F 472 2Rt R 4130 £ Rl
et T4 2 RFT ERFI5 22 H e Bt
FromE F 1132107 M4p 2 2 A EABFREDL 0113
E£102 19p L 2i7F 47> *0113# 102 250 dife > 113# 112
IGB)}%?‘;@’.3§;§5V‘€&é%%4%€§23%5 » A FLIEL DA
%9’¥ﬁ%§%$%ﬁ/%ﬁﬁg’fﬁéf§ﬁw@wﬁi’@
2 EAERE T XY BERF AL (T F) 456,
m&»wrxw$<@ﬂ’;¢4%%'%1&i$n%
P P Fld RRENIP B R
QP;$%Ea¢4ﬁu&59§¥$ﬁﬁﬁ’ﬁﬁﬁﬁ%
PRI 2L FAFLRZIGPTLAF 000 =
0-x6) ’Wﬁﬁﬁ%wwhﬁﬁﬁﬁ%u%<¥%iﬁﬂﬁ%

WEA IR EEER ) EELHME TR o ks



éﬁ%ﬁé&(T%’“ﬁr ) $59 ~ B13EEE F 1 FEARA Y
6'/'%’ }?4%4‘( i} E— @Z‘d—‘?ﬁ‘“%’igﬁ)ﬁfp

j@@”A%&V%mﬁgfﬁ%P’klﬁﬁ¥lQ%$
EWW%%J’J%4“1Bﬁ10”Mﬂ/Fﬁ%4%‘%A‘

RPN S VY S AER E 1 7/;3 Eﬁh%ﬁx}%’ pxﬁﬁﬁﬁﬁiﬁ%«%‘ J
Fatrg o K@ RE Ry BLAFE2RETRZRL
3ﬁuﬂw5¢&ﬁagiﬁﬁ%%M%/z 2 T A
B%klfz (R URC T S S ﬁ'xﬁ%—ﬁrﬂ'l?&}%(?ﬁ_l F'~£ Fﬁz/_,%? o X K
@%ﬁéﬁi%%ﬁ%%*ﬂa@ w@iﬁ%?g,%g
1-rgFAamELTT > AH ‘

2

e 2

BiEA 0 B AR LA
oA RS R
ERPATFHP o REINEZL ORI
,\’pF/HL}{'TF;»fﬁf:’°

ﬁ%ﬂblf@4”%?ﬂﬂﬁ%’@@£maﬁﬂﬁ*iﬁi%
BEROMEAZTNMPAPRELTRL TV EHD R B
B oo 443 ]13E10% 17p = f ’é‘ﬁii%l‘%a‘“ﬁﬁdﬁz% ’ J%v%s
HEFL R 2R R a0 - 2 Ay Y - H £ 5
BAERRMBRFEL (TG Y- BEFRR R R
FLo 2 P ZRMEY T > AN Lt L8R L FTRND
%%’@%iﬁiﬁf%ﬁTmﬁﬁﬁﬁﬂvf%’iﬁa
LETHEHRPFRLECENRFE oL F o REP AP E TR
%ﬁ%%i;’*ﬂ@4'aﬁ’%4z“,5’@%1“

émb

BT N T

-

{7
’;é {E ]—,':3 W. £| i_ ) 59"}_" ygLr ‘B?F\‘élri et _@ ]’ 7‘ {}1 , [";‘! fé’ _7‘»?‘;%—1.1“»\
BT 9H T o GZRR 2 #Fa_,@ Ny

By o A ;1515:;&5\;‘:%3217” RLGREY ER
ForEp (R 232 BHELEFHESY o (o 3
I R L 5 B

ik B2 2]

SEENIE FEE-E
Tii . »

N
Lol

AR n,;:gg\«;a}];;pé;—
AT TE o ledel - 0 2% 1 %% iF

4 i

EW N )



...... j\/f{‘ﬁ,iﬂ ’ 3 3*;1%?2;-——1%{" i m H s
En

~ §§ﬂ$%ﬁ~§“ +JUH§”%%ﬁ£ﬁu%&
,}ﬁﬂglﬂiilztif‘}%\%j‘ 45 A y
= Wﬂmﬁﬂ%égaﬂﬁ;”Sﬁﬁi?iL
* GREGHFAER, (THLLF
r%iﬁrﬁ%%Aﬂ% 7 B A Z

l @ R
REBERT o o BT TG F ARE 5 59E FF#K%‘J ki
25 o RFINRAPFTF A 2 LT LT BIHE L
T AL FAERFITEMNRT D TARBEA TS iE 5
1N FLHESNFLTEE SR TAREL
- —’-‘ﬂz  FERSBEGT - P AR F LA
PSR ERIFE 2 ERABRED c X Hf T
HaTHERR{BRAEL o v 757 BEFRE 41228
BrE AR eE oI BARBRT LY - 2 P RRARER T
T RS E o F o E S RRESE L P B
BERERAfme - ABRRTRY Fi# ok PEOBRAKRE
FAE R R o AN E R D iE A B ERER SR b TR
MHB R AERIm | FRIIFIRE (T2 S p 78R
A ERELI KRB o | o GENEPE LT AT B
BOMTRY > D FANE A LY ok £l 2
ooV ERAEBERL IR > T Hprg g
PLB A TR E g EIRAEH o 4o d B AR F T 0 2L
FRAT o RN DL E R F AP AN L

P
i
m



o EF EAREERGEE T WA IHELT -
B T2 B s G 7 ola52 - 4 > &b, 0007 2+ 24, 000
AT T EFZELEER - R ERARER
PAIE S o R R RS F 21 R 1 F 1A
I BRI EEAER S ERE S L1 EF
R 4 LRERHE  LREY BT D o AERL FuRR A
fhd F 2 R RACI PR o P AR E TR PR 9 5 4
Boor - S Epay - HABEE ARG R
LB AR EF Rl W B BEY R T BGR2 i

ui ?%ﬁigéﬁﬂ\w%%gwﬁ4“¥%%$%ﬁ
FAL ABMELTHY > TREY
Hﬁﬁ’&%wwém%wﬁ%PZﬂﬁa’%ﬁ%%ﬁ%ﬁ
#FRF 7456, 2467 % 3 i1 (N L2 192,000 %
77648, 2467 2 pAsiA Rk B AEEE pAZTFH P L 23 T

B A2 P BIHY c REZFELEH Y 0 B R
RELEF T2y BEAI B o

A EEme s B BAIcERIE 22 B Py
AR ARE £ - - i AP o

ESRR R Y R gy R E R R8I

e xR 114 & 12 ot 2% g

FEi2ne 2 F O OE#EY
P RATGRBR R A ES

‘\

%%%iEMLjéﬁ’ﬁ"équaiQZOBmq%%ﬁ4%4g}ﬁﬁ%o£r
tiEtpmkAe b orE 0 e HEG D FFRAF
v H N 23] 114 = 12 : 26 2

s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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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95號
原      告  謝孟潔  
訴訟代理人  陳永嚴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台灣培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國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被告之業務人員，於民國113年10月7日到職，約定工資為每月新台幣（下同）32,000元，原告於113年10月14日騎乘機車至客戶公司拿退換貨，回程在台北市北投區大度路農禪寺前方道路發生車禍（下稱系爭車禍），造成左側遠端股骨等骨折，經診斷為左側遠端股骨、髕骨、脛骨及腓骨開放性粉碎性骨折2，左側近端肱骨骨折3，右側遠端橈骨骨折4，左側第五掌骨骨折5，左手第四遠端指骨骨折。原告因此於113年10月14日至臺北榮民總醫院急診，113年10月19日再進行手術，於113年10月25日出院，113年11月16日就診，經醫囑認為需專人照護三個月，不宜工作至少六個月，並需復健治療至少六個月，且須持續追蹤治療等，原告因本件職業災害受傷，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456,246元，並需休養六個月，詎被告竟於原告住院意識不清時，到醫院要求原告於不明文件上簽名，事後原告才知道該文件為離職單，被告並以原告已簽離職單為由，拒絕給付職業災害之醫療費及無法工作期間之工資192,000元（即32,000元×6），經雙方於新北市政府勞動局進行勞資爭議調解，被告又以原告無照駕駛為由拒絕給付職業災害補償。惟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3條及勞工請假規則第6條，勞工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並應給予公傷假修養治療及給付薪資，也不得於勞工公傷期間開除勞工，原告於113年10月14日職災發生後即無法工作至今，被告趁原告住院意識不清時騙取原告之自願離職書，實為不當，縱使原告已離職，依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3年11月19日法律座談會事類提案第14號決議，原告縱於離職後仍得向被告公司請求應補償之原領工資及醫藥費。又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補償規定係採雇主無過失補償責任，即勞工一旦發生職業害害，無論雇主對於職業災害之發生有無故意或過失，雇主均應支付職業災害補償費費。爰提起本件，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48,24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入職時填寫之履歷及面試資料均是填無機車駕照，被告人事部門亦明確告知原告不可無機車駕照騎機車，被告於113年10月17日派員前往醫院探視原告，原告自述是因去客戶店家收退貨的奶瓶，一手拿奶瓶另一單手騎機車才會自撞橋墩發生系爭車禍，並需一段時間復原無法上班。被告公司需要繼續營運，詢問原告是要被告資遣或自請離職，原告在有意識之情況下選擇自願離職並簽名，並無原告所述騙取原告簽名等情事。再者，原告明知無機車駕駛執照還騎乘上路，又因原告自己疏失發生系爭車禍，原告之行為顯與勞基法第59條所定職業災害之要件不符，原告之請求無理由。退步言，縱認原告請求有理由，原告就系爭車禍亦與有過失，被告主張依民法第217條主張免除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定有明文。又勞基法對職業災害，雖未設有定義，惟依該法第1條第1項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而其他法律就「職業災害」設有規定者，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5款規定「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及勞動部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27條第3項規定訂定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下稱系爭審查準則）第3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者，為職業傷害。」，應可作為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判斷之參考。就勞工於交通期間所發生之災害是否屬於職業災害，系爭審查準則第17條則規定：「被保險人於第四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之規定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視為職業傷害：一非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二未領有駕駛車種之駕駛執照駕車。三受吊扣期間、吊銷或註銷駕駛執照處分駕車。四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違規闖紅燈。五闖越鐵路平交道。六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他相關類似之管制藥品駕駛車輛。七未依規定使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或設站管制道路之路肩。八駕駛車輛在道路上競駛、競技、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駛車輛。九駕駛車輛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或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係鑑於通勤事故並非直接執行職務所致者，且勞工於通勤或公差途中如違反重大交通法規，將可能肇致社會與經濟之嚴重損失，且其危險之發生已非雇主所能掌控或合理預期，如仍由雇主承擔補償責任，非事理所平，故基於公平正義原則，就勞工於通勤或公差途中如有違反重大交通法規情事者，均不得視為職業災害。
　㈡又「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一、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或機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乃確保在道路上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者，均具有合格駕駛執照，俾保障用路安全。本件被告抗辯原告係去客戶店家收退貨奶瓶時，明知無機車駕駛執照仍騎乘機車，且一手拿奶瓶另一單手騎機車才會自撞橋墩，致發生系爭車禍之事實，為原告所不爭執，則原告雖於執行職務之途中發生系爭車禍受傷，惟原告既具有不視為職業災害之除外情事，揆諸系爭審查準則之前揭規定，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請求被告為職業災害補償，即屬無據。
　㈢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補償其告醫療費用456,246元及不能工作期間之工資192,000元，共計648,24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㈣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葉靜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郭于溱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95號

原      告  謝孟潔  

訴訟代理人  陳永嚴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台灣培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國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

4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被告之業務人員，於民國113年10月7日到

    職，約定工資為每月新台幣（下同）32,000元，原告於113

    年10月14日騎乘機車至客戶公司拿退換貨，回程在台北市北

    投區大度路農禪寺前方道路發生車禍（下稱系爭車禍），造

    成左側遠端股骨等骨折，經診斷為左側遠端股骨、髕骨、脛

    骨及腓骨開放性粉碎性骨折2，左側近端肱骨骨折3，右側遠

    端橈骨骨折4，左側第五掌骨骨折5，左手第四遠端指骨骨折

    。原告因此於113年10月14日至臺北榮民總醫院急診，113年

    10月19日再進行手術，於113年10月25日出院，113年11月16

    日就診，經醫囑認為需專人照護三個月，不宜工作至少六個

    月，並需復健治療至少六個月，且須持續追蹤治療等，原告

    因本件職業災害受傷，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456,24

    6元，並需休養六個月，詎被告竟於原告住院意識不清時，

    到醫院要求原告於不明文件上簽名，事後原告才知道該文件

    為離職單，被告並以原告已簽離職單為由，拒絕給付職業災

    害之醫療費及無法工作期間之工資192,000元（即32,000元×

    6），經雙方於新北市政府勞動局進行勞資爭議調解，被告

    又以原告無照駕駛為由拒絕給付職業災害補償。惟依勞動基

    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3條及勞工請假規則第6條

    ，勞工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並應

    給予公傷假修養治療及給付薪資，也不得於勞工公傷期間開

    除勞工，原告於113年10月14日職災發生後即無法工作至今

    ，被告趁原告住院意識不清時騙取原告之自願離職書，實為

    不當，縱使原告已離職，依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3年1

    1月19日法律座談會事類提案第14號決議，原告縱於離職後

    仍得向被告公司請求應補償之原領工資及醫藥費。又勞動基

    準法職業災害補償規定係採雇主無過失補償責任，即勞工一

    旦發生職業害害，無論雇主對於職業災害之發生有無故意或

    過失，雇主均應支付職業災害補償費費。爰提起本件，並聲

    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48,24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入職時填寫之履歷及面試資料均是填無機

    車駕照，被告人事部門亦明確告知原告不可無機車駕照騎機

    車，被告於113年10月17日派員前往醫院探視原告，原告自

    述是因去客戶店家收退貨的奶瓶，一手拿奶瓶另一單手騎機

    車才會自撞橋墩發生系爭車禍，並需一段時間復原無法上班

    。被告公司需要繼續營運，詢問原告是要被告資遣或自請離

    職，原告在有意識之情況下選擇自願離職並簽名，並無原告

    所述騙取原告簽名等情事。再者，原告明知無機車駕駛執照

    還騎乘上路，又因原告自己疏失發生系爭車禍，原告之行為

    顯與勞基法第59條所定職業災害之要件不符，原告之請求無

    理由。退步言，縱認原告請求有理由，原告就系爭車禍亦與

    有過失，被告主張依民法第217條主張免除賠償責任等語，

    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

    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

    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

    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

    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

    有關之規定。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

    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定有明文。又勞

    基法對職業災害，雖未設有定義，惟依該法第1條第1項規定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而其他法律

    就「職業災害」設有規定者，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5款

    規定「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

    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

    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及勞動部依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27條第3項規定訂定之「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下稱系爭審查準則）第3

    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者，為職業

    傷害。」，應可作為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判斷之參考

    。就勞工於交通期間所發生之災害是否屬於職業災害，系爭

    審查準則第17條則規定：「被保險人於第四條、第九條、第

    十條、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之規定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

    得視為職業傷害：一非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二未領

    有駕駛車種之駕駛執照駕車。三受吊扣期間、吊銷或註銷駕

    駛執照處分駕車。四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違規闖

    紅燈。五闖越鐵路平交道。六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吸食

    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他相關類似之管制藥品駕駛車

    輛。七未依規定使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或設站管制道路之

    路肩。八駕駛車輛在道路上競駛、競技、蛇行或以其他危險

    方式駕駛車輛。九駕駛車輛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或不依規定

    駛入來車道。」，係鑑於通勤事故並非直接執行職務所致者

    ，且勞工於通勤或公差途中如違反重大交通法規，將可能肇

    致社會與經濟之嚴重損失，且其危險之發生已非雇主所能掌

    控或合理預期，如仍由雇主承擔補償責任，非事理所平，故

    基於公平正義原則，就勞工於通勤或公差途中如有違反重大

    交通法規情事者，均不得視為職業災害。

　㈡又「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000元以上24,000元

    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一、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

    型車或機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第1項第1款定

    有明文。上開規定乃確保在道路上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者，均

    具有合格駕駛執照，俾保障用路安全。本件被告抗辯原告係

    去客戶店家收退貨奶瓶時，明知無機車駕駛執照仍騎乘機車

    ，且一手拿奶瓶另一單手騎機車才會自撞橋墩，致發生系爭

    車禍之事實，為原告所不爭執，則原告雖於執行職務之途中

    發生系爭車禍受傷，惟原告既具有不視為職業災害之除外情

    事，揆諸系爭審查準則之前揭規定，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請

    求被告為職業災害補償，即屬無據。

　㈢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補償其

    告醫療費用456,246元及不能工作期間之工資192,000元，共

    計648,24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

    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

    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㈣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葉靜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郭于溱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95號

原      告  謝孟潔  

訴訟代理人  陳永嚴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台灣培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國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被告之業務人員，於民國113年10月7日到職，約定工資為每月新台幣（下同）32,000元，原告於113年10月14日騎乘機車至客戶公司拿退換貨，回程在台北市北投區大度路農禪寺前方道路發生車禍（下稱系爭車禍），造成左側遠端股骨等骨折，經診斷為左側遠端股骨、髕骨、脛骨及腓骨開放性粉碎性骨折2，左側近端肱骨骨折3，右側遠端橈骨骨折4，左側第五掌骨骨折5，左手第四遠端指骨骨折。原告因此於113年10月14日至臺北榮民總醫院急診，113年10月19日再進行手術，於113年10月25日出院，113年11月16日就診，經醫囑認為需專人照護三個月，不宜工作至少六個月，並需復健治療至少六個月，且須持續追蹤治療等，原告因本件職業災害受傷，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456,246元，並需休養六個月，詎被告竟於原告住院意識不清時，到醫院要求原告於不明文件上簽名，事後原告才知道該文件為離職單，被告並以原告已簽離職單為由，拒絕給付職業災害之醫療費及無法工作期間之工資192,000元（即32,000元×6），經雙方於新北市政府勞動局進行勞資爭議調解，被告又以原告無照駕駛為由拒絕給付職業災害補償。惟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3條及勞工請假規則第6條，勞工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並應給予公傷假修養治療及給付薪資，也不得於勞工公傷期間開除勞工，原告於113年10月14日職災發生後即無法工作至今，被告趁原告住院意識不清時騙取原告之自願離職書，實為不當，縱使原告已離職，依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3年11月19日法律座談會事類提案第14號決議，原告縱於離職後仍得向被告公司請求應補償之原領工資及醫藥費。又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補償規定係採雇主無過失補償責任，即勞工一旦發生職業害害，無論雇主對於職業災害之發生有無故意或過失，雇主均應支付職業災害補償費費。爰提起本件，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48,24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入職時填寫之履歷及面試資料均是填無機車駕照，被告人事部門亦明確告知原告不可無機車駕照騎機車，被告於113年10月17日派員前往醫院探視原告，原告自述是因去客戶店家收退貨的奶瓶，一手拿奶瓶另一單手騎機車才會自撞橋墩發生系爭車禍，並需一段時間復原無法上班。被告公司需要繼續營運，詢問原告是要被告資遣或自請離職，原告在有意識之情況下選擇自願離職並簽名，並無原告所述騙取原告簽名等情事。再者，原告明知無機車駕駛執照還騎乘上路，又因原告自己疏失發生系爭車禍，原告之行為顯與勞基法第59條所定職業災害之要件不符，原告之請求無理由。退步言，縱認原告請求有理由，原告就系爭車禍亦與有過失，被告主張依民法第217條主張免除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定有明文。又勞基法對職業災害，雖未設有定義，惟依該法第1條第1項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而其他法律就「職業災害」設有規定者，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5款規定「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及勞動部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27條第3項規定訂定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下稱系爭審查準則）第3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者，為職業傷害。」，應可作為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判斷之參考。就勞工於交通期間所發生之災害是否屬於職業災害，系爭審查準則第17條則規定：「被保險人於第四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之規定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視為職業傷害：一非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二未領有駕駛車種之駕駛執照駕車。三受吊扣期間、吊銷或註銷駕駛執照處分駕車。四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違規闖紅燈。五闖越鐵路平交道。六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他相關類似之管制藥品駕駛車輛。七未依規定使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或設站管制道路之路肩。八駕駛車輛在道路上競駛、競技、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駛車輛。九駕駛車輛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或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係鑑於通勤事故並非直接執行職務所致者，且勞工於通勤或公差途中如違反重大交通法規，將可能肇致社會與經濟之嚴重損失，且其危險之發生已非雇主所能掌控或合理預期，如仍由雇主承擔補償責任，非事理所平，故基於公平正義原則，就勞工於通勤或公差途中如有違反重大交通法規情事者，均不得視為職業災害。

　㈡又「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一、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或機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乃確保在道路上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者，均具有合格駕駛執照，俾保障用路安全。本件被告抗辯原告係去客戶店家收退貨奶瓶時，明知無機車駕駛執照仍騎乘機車，且一手拿奶瓶另一單手騎機車才會自撞橋墩，致發生系爭車禍之事實，為原告所不爭執，則原告雖於執行職務之途中發生系爭車禍受傷，惟原告既具有不視為職業災害之除外情事，揆諸系爭審查準則之前揭規定，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請求被告為職業災害補償，即屬無據。

　㈢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補償其告醫療費用456,246元及不能工作期間之工資192,000元，共計648,24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㈣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葉靜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郭于溱



